
甘肃省数字经济与社会计算科学重点实验室软件平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甘肃省数字经济与社会计算科学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

室”）软件平台的使用和管理，保障软件资源的高效利用，提升科研与教学质量，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实验室内所有软件平台的管理，包括但不限于科研软

件、数据分析工具、管理系统等。适用对象包括实验室的所有工作人员、研究人

员及学生。

第二章 软件平台的分类与配置

第三条 软件分类

1、通用软件：包括办公软件、数据管理软件等。

2、专业软件：用于专业科研和教学的特定软件，如数据分析软件、模拟仿

真软件等。

3、定制软件：为实验室特定科研项目或管理需求开发的专用软件。

第四条 软件配置

1、软件平台的配置由实验室技术支持团队负责，包括安装、升级和维护。

2、实验室根据科研和教学需要，定期评估软件需求，适时调整软件配置。

第三章 软件使用管理

第五条 使用权限

1、软件的使用权限根据人员角色分配，需经实验室技术支持团队审批。

2、用户需根据权限使用软件，不得擅自修改或传播软件。

第六条 使用规范

1、使用软件平台时，用户应严格遵守版权法规及软件许可协议。

2、禁止非法复制、传播或使用实验室未授权的软件。

第七条 数据安全与保密

1、用户应妥善管理使用软件过程中产生的数据，防止数据泄露。



2、涉及敏感信息的操作，必须严格按照实验室数据安全管理规定执行。

第四章 软件平台的维护与支持

第八条 日常维护

1、实验室技术支持团队负责软件平台的日常维护，包括定期检查、故障排

除和安全更新。

2、发现软件故障或安全漏洞时，用户应及时向技术支持团队报告。

第九条 技术支持

1、实验室提供必要的软件使用培训和技术支持。

2、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如遇问题，可联系技术支持团队获得帮助。

第五章 责任与纪律

第十条 违规处理

1、任何违反本制度的行为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理，包括但不限于警

告、暂停软件使用权限、以及其他法律责任。

2、因违规使用导致的安全事故或损失，责任由违规者承担。

第十一条 责任声明

实验室不对用户因个人原因造成的数据丢失或软件故障承担责任。用户应定

期备份数据，防范潜在风险。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实验室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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